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潍坊市“八五”普法规划中期评估重点内容

评估项目 评 估 内 容

突出学习

宣传习近平法

治思想

1.将习近平法治思想纳入党委（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重点内容，纳入党校

（行政学院）、干部学院教学和干部在线学习重点内容，推动领导干部带头学习、

模范践行。（责任单位：市委办、党校）

2.把习近平法治思想融入学校教育，做好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工作。（责任单

位：教体局）

3.通过多种形式，运用各类媒体平台，发挥好各类基层普法阵地作用，推动习近平

法治思想入脑入心、走深走实。（责任单位：司法局）

明确普法

重点内容

4.加强宪法学习宣传教育，结合“12·4”国家宪法日、“宪法宣传周”和“山东省

法治宣传教育月”集中开展宣传活动，真正让宪法家喻户晓、深入人心。（责任单

位：司法局）

5.广泛学习宣传民法典，以“美好生活·民法典相伴”为主题，组织开展“民法典

宣传月”活动，让民法典走到群众身边、走进群众心里。（责任单位：司法局）

6.深入宣传与推动高质量发展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围绕人民群众关心关注的问题

开展法治宣传，为党委政府中心工作开展营造良好法治环境。（责任单位：司法

局）

7.加大党内法规学习宣传力度，促进党内法规学习宣传常态化、制度化。（责任单

位：纪委监委）

提升公民

法治素养

8.加强国家工作人员法治教育，把法治素养和依法履职情况纳入考核评价干部的重

要内容，让尊法学法守法用法成为领导干部自觉行为和必备素质。（责任单位：组

织部）

9.全面落实《青少年法治教育大纲》，教育引导青少年从小养成尊法守法习惯。推

进青少年法治教育实践基地建设，进一步完善政府、司法机关、学校、社会、家庭

共同参与的青少年法治教育新格局。（责任单位：教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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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分层分类开展法治教育，分步骤、有重点地持续推进，不断提升全体公民法治

意识和法治素养。（责任单位：司法局）

推进社会主义

法治文化建设

11.建强法治文化阵地，把法治文化阵地建设纳入城乡规划，扩大覆盖面，提高使

用率和建设质量，基本实现每个村（社区）至少有一处法治文化阵地。（责任单

位：司法局、各镇街）

12.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法治文艺，组织创作一批法治文化精品，创建一批法治文化

传播品牌栏目、节目和工作室，广泛开展群众性法治文化活动。（责任单位：司法

局）

13.推动法治文化与红色文化、廉洁文化、民俗文化、乡土文化、企业文化融合发

展，打造法治文化特色品牌。（责任单位：纪委监委、文旅局、工信局、工商联）

推进依法

治理

14.深化法治乡村建设，深入开展“民主法治示范村（社区）”创建，加强动态管

理。培育“法治带头人”“法律明白人”、农村学法用法示范户，完善矛盾纠纷多

元预防调处化解综合机制，促进乡村社会既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责任单位：司

法局）

15.深化依法治校，推动各级各类学校健全依法治理制度体系。落实“法治副校

长”、法治辅导员制度，“法治副校长”实现对中小学校的全覆盖。（责任单位：

教体局、司法局）

16.深化依法治企，加强企业管理人员和职工法治教育，推动企业合规建设，提升

企业管理法治化水平。（责任单位：司法局）

提高普法针对

性实效性

17.在立法、执法、司法和法律服务过程中开展实时普法，落实法官、检察官、行

政复议人员、行政执法人员、律师等以案释法制度和典型案例发布制度，使典型案

（事）件依法解决的过程成为全民普法的公开课。（责任单位：法院、检察院、司

法局）

18.凝聚社会力量开展公益普法，加强普法讲师团、志愿者等队伍建设，完善管理

制度。发挥“八五”普法工作联系点示范带动作用。（责任单位：司法局）

19.充分运用新技术新媒体推进智慧普法、精准普法，加大音视频普法内容供给。

（责任单位：司法局）

加强组织

领导和实施保

障

20.把普法工作纳入本地本系统法治建设总体部署，纳入综合绩效考核重要内容。

党政主要负责人严格按照推动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的要求，认真履行普法领导

责任。（责任单位：依法治市办、司法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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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全面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谁管理谁普法”“谁服务谁普法”普法责任制，

完善普法责任清单制度。组织开展落实普法责任制年度履职报告评议活动。（责任

单位：司法局）

22.强化基层基础，从人员配备数量、待遇、经费、装备等方面切实向普法基层一

线倾斜，推动各类资源向基层下沉。把普法工作经费列入本级预算，按规定把普法

列入政府购买服务指导性目录。（责任单位：司法局）

工作创新

23.围绕“八五”普法重点任务，积极推进普法依法治理工作理念、体制机制、方

式方法创新，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入选国家、省级、市级有关部门典型案

例或在全国、全省、全市会议上作经验交流或在市级以上主流媒体刊发等。（责任

单位：市直各部门单位）


